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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2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2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5月1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姜滨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5人， 代表股份202,012,5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5.8252％。

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01,916,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803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95,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17％。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95,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17％。

4、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董秘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

的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议案1.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1,92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2％；反对84,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032％；反对84,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9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1,92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2％；反对84,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032％；反对84,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9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00� �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1,92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2％；反对84,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032％；反对84,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9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1,92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2％；反对84,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032％；反对84,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9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1,92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2％；反对84,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032％；反对84,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9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1,92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2％；反对84,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032％；反对84,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9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公司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上宣读了2022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庆国、石薇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

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2日

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关于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GHFLYJS【2023】191号

致：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 《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章

程的要求，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下称“本所” ）接受公司委托，指派刘庆国、石薇律师出席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本次大会” ），并就大会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

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召集人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大会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召开，召开本次大会的通知于

2023年4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等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予以公告。

依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方案；

上述审议的议案内容详见 2023�年4月11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公司八届三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及八届二十

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的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提交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符合《规则》的有关规定，并已在本次大会

的通知公告列明。

本次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姜滨先生主持，会议按照公告的召开时

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程序进行。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于召开本次大

会的通知，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包括：

1、截至2023年5月8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或其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经本所律师核查， 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 代表股份数201,916,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80％。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次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

数95,7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2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资格，有权对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其他出席人员资格合法。

三、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

本次大会同时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1、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2、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网络投票时间

为：2023年5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2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公司部分股东通过网络投票平台对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事项进行了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

票的表决统计结果。

经统计，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5人，共代表公司股份202,012,50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45.825� ％。

本次大会审议议案均以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以

上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

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负责人 柳向阳

律 师 刘庆国

石 薇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699� 股票简称：潞安环能 编号：2023-020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4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运营指标 单位

2023年4月 2022年4月 同比变化（%）

本月 累计 本月 累计 本月 累计

原煤产量 万吨 515 1985 527 1960 -2.28 1.28

商品煤销量 万吨 486 1757 455 1748 6.81 0.51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仅供投资

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状况，不对公司未来经营状况作出预测或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公告编号：2023-054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2023-054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2023年

付息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22四川路桥

MTN001)，发行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为3.22%，期限3年，起息日为2022年5月10日，兑

付日为2025年5月10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编号为2022-075的《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2023年5月10日，公司完成202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2023年付息工作，付息金额为人民币32,

200,000.00元，付息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2日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更新提示性公告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渤海汇金汇添金货币市场基金

渤海汇金汇增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汇添益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汇裕87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兴荣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创新价值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全文于2023年5月13日在本公司网

站 （https://www.bhhjamc.com）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

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51-1717）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301207� � � � � � � � � �证券简称：华兰疫苗 公告编号：2023-029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南辖区上市公司

2023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3年

5月18日（周四）16:00-17:20参加在全景网举办的“真诚沟通传递价值”河南辖区上市公司2023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天下” 3

（http://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吕成玉先生，证券事务

代表李伦先生，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股权变更的公告

经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股东张金锋先生将

其持有4.99%的股权转让给海口惠小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股东的股权比例不

变。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保持不变。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1 张金锋 31.01%

2 孙庆 29%

3 西藏宁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9%

4 西藏梓牛益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5 西藏乾龙康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6 西藏佰骏昌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7 西藏翔凤惠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8 海口惠小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9%

同时，本次股权转让及《公司章程》修订事项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按照规定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5月13日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分公司法定名称变更的公告

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自2023年5月11日起深圳分公司法定名称正式变更如下：

变更前公司名称：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变更后公司名称：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官网 （am.jpmorgan.com/cn） 获取相关信息， 或拨打客服热线

（400-889-4888）咨询详情。

特此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3日

中欧琪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05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琪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琪福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4759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胡琼予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彭震威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彭震威

离任原因 公司安排

离任日期 2023-05-12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担任其他产品的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

手续

是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05月13日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5月13日

一、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融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融新机遇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261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

意见》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

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寇文红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朱晓明

二、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朱晓明

任职日期 2023年5月11日

证券从业年限 12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2年

过往从业经历

朱晓明先生,中国国籍，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硕士

学位，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2010年7月至2011年4月，任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

究部研究员；2011年4月至2019年6月，任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行业

专家。 2019年7月加入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研究部基金经理。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采取行政

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

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

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

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0523�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2023－032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轻工集团” )�拟以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广州新仕诚企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仕诚”或“标的公司” ）不低于51%股份（以下简称“拟置入资产” ）

与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所持有的广州浪奇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沙浪奇” ）100%股权、韶关浪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浪奇” ）100%股权、辽宁浪奇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浪奇” ）100%股权、广州市日用化学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化

所” ）60%股权（以下统称“拟置出资产” ）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拟置出

资产交易价格超过拟置入资产交易价格的置换差额以现金补足（如有）。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仕诚将

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与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并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

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预计自本提示性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披露本次交易相关的

预案或报告书（草案）。

3、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目前交易双方尚未签署任何协议，交易方案、交易价格、业绩承

诺等核心要素仍需进一步论证和协商，尚需履行公司、标的公司及交易对方必要的内外部相关决策、

审批程序，存在未能通过该等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

4、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根据《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停复牌》等规定，公司股票不停

牌，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正在筹划与控股股东轻工集团进行重大资产置换。轻工集团拟以持有的新仕诚不低于51%股

份与公司所持有的南沙浪奇100%股权、韶关浪奇100%股权、辽宁浪奇100%股权、日化所60%股权等

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拟置出资产交易价格超过拟置入资产交易价格的置换差额以现金方式补足（如

有）。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仕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更。 本次交易尚处于

初步筹划阶段，交易方案、交易价格、业绩承诺等核心要素仍需进一步论证和协商，并需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轻工集团或其下属公司， 轻工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2年12月12日

注册资本 199,049.35万元

法定代表人 曾郴湘

注册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7号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其他日用化学产品制造（监

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日用塑料制品制造；五金配件制造、加工；皮

革服装制造；其他皮革制品制造；体育器材及配件制造；其他体育用品制造；机织服装制造；针织或

钩针编织服装制造；销售公司生产的产品（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涉及许可经营的

产品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商品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

出口；通用机械设备销售；贸易代理；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工艺品批

发；工艺美术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零售；金属及金属矿批发（国家专营专控类除外）；非金

属矿及制品批发（国家专营专控类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

（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仓储代理服务；向游客提供旅游、交通、住宿、餐饮等代理服务（不涉及旅

行社业务）；科技信息咨询服务；安全生产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科技中介服务；房地产开

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广告业；包

装装潢设计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肉、禽类罐头制造；水产品罐头制造；蔬菜、水果罐头制造；其他

罐头食品制造；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不含现场制售）；方便面及其他方便食品制造；保健食

品制造；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化工产品批发（含危险化学品；不含成品油、易制毒化学品）；化

工产品零售（含危险化学品；不含成品油、易制毒化学品）；粮油零售；预包装食品批发；预包装食

品零售；散装食品批发；散装食品零售；中药材批发（收购）；药品零售；道路货物运输；内贸普通货

物运输

三、置出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南沙浪奇

公司名称 广州浪奇日用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06.2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7994499916

住所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小虎岛小虎南三路8号

法定代表人 钟炼军

注册资本（万元） 56,250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住房租赁；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管理服务；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纸和纸板容器制造；食品用洗涤剂销售；专用化学

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包装材料及制品销

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化妆品批发；个人卫生用

品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机械设备租赁；石油制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日用杂品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化妆品零

售；广告设计、代理；市场营销策划；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家电零

售；室内卫生杀虫剂销售；纸制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妆品生产；食品

用洗涤剂生产；货物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经营；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

营业期限 至2057.06.20

持股情况 广州浪奇持股100%

（二）辽宁浪奇

公司名称 辽宁浪奇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09.0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1022051778840H

住所 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市铁西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钟炼军

注册资本（万元） 15,000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用洗涤剂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妆品生产，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日用化学产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销售，食

品用洗涤剂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专用化学产

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

造，纸和纸板容器制造，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至2062.09.05

持股情况 广州浪奇持股100%

（三）韶关浪奇

公司名称 韶关浪奇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1.02.0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200617450423X

住所 广东省韶关市南郊五公里

法定代表人 邝志毅

注册资本（万元） 8,300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停车场

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至2031.12.31

持股情况 广州浪奇持股100%

（四）日化所

公司名称 广州市日用化学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87.12.0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4553467291

住所 广州市黄埔区科研路16号D3栋101房（仅限办公）

法定代表人 陈韬

注册资本（万元） 149.95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其他合成材料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专项化学用品制造（监控化学品、危

险化学品除外）；有机化学原料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其他非危险基础化

学原料制造；材料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新材料技术咨询、交流服务；新材料技术转让服务；

科技中介服务；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化学工程研究服务；化工产品检测服务；新材料技

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化妆品制造；口腔清洁用品制造；香料、香精制造；技术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营业期限 至2060.12.20

持股情况 广州浪奇持股60%

四、置入资产的基本情况

新仕诚为轻工集团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广州新仕诚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08.1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665908769W

住所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397号自编12号

法定代表人 刘勇

注册资本（万元） 3,000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酒店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时装设计服务；场地

租赁（不含仓储）；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物业管理；大型活动组织策划

服务（大型活动指晚会、运动会、庆典、艺术和模特大赛、艺术节、电影节及公益演出、展览

等，需专项审批的活动应在取得审批后方可经营）；科技中介服务；科技信息咨询服务；投

资咨询服务；停车场经营

营业期限 长期

出资情况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轻工集团 1,800.00 60%

2 广州现代投资有限公司 1,200.00 40%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新仕诚的主营业务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开发和运营。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仕诚成为上市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公司将不再经营日化业务，公司主要业务将转变为食品及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开发和运营。

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公司盈利水平也将有所提升，有利于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六、可能存在的风险

1、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目前交易双方尚未签署任何协议，交易方案、交易价格、业绩承

诺等核心要素仍需进一步论证和协商，并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

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存在未能通过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最终能否实施及实施的具体进度均具有不

确定性。

2、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根据《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停复牌》等规定，公司股票不停

牌，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996� � � � � � � �证券简称：顺博合金 公告编号：2023-052

债券代码：127068� � � � � � � � �债券简称：顺博转债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3年5月12日

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网络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5月8日以通讯结合电子邮件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真见先生召集并主持。 应出席会议董事6人，实际出席会议董

事6人。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

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 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董事会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参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减少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

表决结果：同意4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关联董事王真见先生及王增潮先生进行了回避。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三、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996� � � � � � � �证券简称：顺博合金 公告编号：2023-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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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3年5月12日

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5月8日以通讯结合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

发出。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罗乐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

法有效。

二、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监事会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关联方按照股权比例共同对江苏顺博进行减资，有利于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本次减资不影响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形成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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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顺博合金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顺博” ）是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顺博合金” ）的控股子公司，现注册资本为21,500万元，股权结构为顺博合金、永康市华亚工贸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亚工贸” ）和胡金明分别占71.41%、27.24%、1.35%的股权比例，以上出资均

已全部实缴到位。

江苏顺博已于2023年1月停产，为进一步整合资源，提升资源使用效率，现根据江苏顺博实际情

况，各股东对江苏顺博进行同比例减资。 注册资本由21,500万元减至10,000万元，减资后各股东持股

比例不变。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因华亚工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王增潮的女儿的配偶程俊超持股99%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华亚工贸是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本次江苏顺博减资事项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

2023年5月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减少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增潮先生回避表决，董事王真见先生因与

王增潮先生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

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减资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但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根据《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或重组上市，无需经过

有关部门批准。

二、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永康市华亚工贸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47707260436

2.�成立时间：2005年01月12日

3.�注册地址：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柿后工业功能区天河北路12号第一幢

4.�法定代表人：程燕萍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6.�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7.�主要股东：程俊超持有99.00%股权，程燕萍持有1.00%股权

8.�实际控制人：程俊超

9.�经营范围：家用电器、健身器材，电动车（不含汽车、摩托车），不锈钢制品、玩具、钢带、铜制品、

铝制品制造、加工、销售；建筑材料（不含木竹材料、危险化学品），垃圾处理器、日用塑料制品销售。

10.�关联关系：华亚工贸实际控制人程俊超先生是顺博合金实际控制人、副董事长、总裁王增潮先

生的女儿的配偶，因此华亚工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程俊超任职江苏顺博总经理。

11.主要业务：华亚工贸从2005年1月成立至今，主要从事不锈钢产品的生产销售及贸易活动。

12.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3月31日，华亚工贸的总资产、净资产分别为17,110.12万元、5,

436.11万元，2022年1-12月，华亚工贸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12,221.27万元、111.08万元。

13. �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华

亚工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 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名称：顺博合金江苏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MA1MFYPB2F

3.�成立时间：2016年03月09日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地址：溧阳市昆仑街道泓盛路588号

6.�注册资本：21500万元人民币

7.�法定代表人：王真见

8.�经营范围：加工、销售铝合金锭、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批发、零售金属材料、机电产品、建材、

工业硅；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再生

资源销售（除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实际控制人：王真见、王增潮、王启、杜福昌四位一致行动人

10.本次交易前后，江苏顺博的注册资本由21,500.00万元减少至10,000.00万元，股权结构未发生

实质变化，顺博合金仍为江苏顺博的控股股东。

11.根据江苏顺博2022年年度审计报告和2023年3月31日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江苏顺博截止

2022年12月31日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分别为66,476.96万元、17,142.59万元和49,334.37万元；

2022年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227,189.41万元和2,720.95万元。截止2023年3月31日资产、负债

和所有者权益分别为35,996.87万元、3.345.55万元和32,651.32万元；2023年1-3月营业收入、 净利润

分别为16,043.00万元和-524.82万元。

12．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江

苏顺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3.�江苏顺博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其他第三人权利、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

四、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江苏顺博的各股东根据持股比例按照等比例方式减少江苏顺博的注册资本至10,000.00万元，各

方遵循平等自愿的合作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 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各方暂未签署相关协议。

六、 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2.�关联交易：江苏顺博将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未来若产生关联交易将按程序审议批准相关事项

并及时披露。

3.�同业竞争：江苏顺博为顺博合金控股子公司，不涉及同业竞争情况。

4.�本次交易中，顺博合金不涉及募集资金。

5.�本次交易不涉及顺博合金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6.�本次交易不涉及顺博合金合并范围变更。

七、 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江苏顺博已停产，本次减资系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江苏顺博减资向股东退回已投

入的部分资本金，有利于整合资源，提升公司现金使用效率。 减资前后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不影响公

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形成重大影响。

八、 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华亚工贸未发生过关联交易。

九、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作了事前认可：公司与关联方按照股权比例共同对江苏顺

博进行减资，有利于提升资源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本次减资不影响公司财务报表合并

范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形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2.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的需

求，关联交易发生的理由合理、充分；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提升资源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

要。 本次减资不影响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形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真见、王增潮回避表决。 该等关联交易决策

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十、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与子公司其他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减少控股子公

司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已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与子公司其他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减少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暨关联

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一、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减少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暨关联

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2日


